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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各位股东： 

为维护广大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本次股东大会能够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公

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的规定，特制订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须知，具体如下： 

一、股东大会设大会秘书处，负责大会的程序安排和会务工作。 

  二、股东大会在大会召开过程中，应当以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大会

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认真履行法定职责。 

  三、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上海证管办《关于维护本市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会议秩序的通知》，为保护所有股东的权益，尤其是维护因故未能

出席股东大会股东的权益，本次股东大会不发放任何形式的礼品。 

  四、股东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公司章程》规定的各项权利，并认真履行

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得扰乱大会的正常秩序。 

  五、股东要求在大会上发言的，请于会前至大会秘书处填写“股东发言登记表”

备案，并按所登记顺序编号依次发言。 

  六、股东发言由大会主持人指名后进行发言，发言时请先报告自己的姓名或者

名称、所持的股份数额，每位股东每次发言不超过五分钟，发言主题应与本次大会

表决事项相关。 

  七、为保持会场安静和整洁，请将手机调至振动模式，会场内请勿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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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程序 

 

一、报告股东大会出席情况 

二、宣布股东大会正式开始 

三、议案审议 

《关于公司原塔汇养鸡场地块动迁的议案》 

四、议案表决 

[休息 15分钟] 

五、宣布现场会议表决结果 

六、宣布现场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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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原塔汇养鸡场地块动迁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一、交易概述 

根据上海市松江区石湖荡镇对集建区外建设用地减量化和区域环境综合整治的

要求，石湖荡镇政府发函给我公司，因我公司位于石湖荡镇闵塔村的原塔汇养鸡场

地块被列入企业减量化清退、清拆项目范围，要求对该地块实施动拆迁。为配合地

方政府企业减量化项目的实施，我公司与石湖荡镇政府经过反复磋商，就此次动拆

迁事项基本达成了一致，于 2019年 11月 21日签署《减量化企业清拆补偿协议》（沪

松石清拆补协字[2019]第 026号），协议补偿金额为 10,492.81万元人民币。 

二、交易对方 

此次动迁方上海市松江区石湖荡镇人民政府为地方政府管理部门，与我公司不

存在关联关系。 

三、动迁标的物基本情况 

1、本次企业减量化清退、清拆项目涉及地块为我公司位于上海松江区石湖荡镇

闵塔村的松江 SHD-05-007号地块，原为我公司下属养殖企业塔汇养鸡场生产经营用

地，自我公司退出养殖业务后基本处于闲置状态。 

2、根据塔汇养鸡场地块的房地产权证（沪房地松字 2009第 014787 号）登记记

载，基本情况如下： 

土地使用权权利人：上海大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坐落：松江区松江 SHD-05-007号地块 

权属性质：国有出让 

用途：畜牧用地 

地号：松江区石湖荡镇 11街坊 213/1丘  

使用期限：2006年 9月 25日至 2056年 9月 24日 

总面积：124183.0 平方米 

独用面积：124183.0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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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于 2015年更名为上海绿庭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塔汇养鸡场地块

的产权持有人名称尚未办理变更手续，仍为变更之前名称上海大江（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3、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塔汇养鸡场地块土地使用权、房屋和附属设施的

账面净资产为 1,688万元。上海国衡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以 2018年 12月 31日为基

准日，采用成本法作为估价方法，出具了《上海大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松

江区松江 SHD-05-007号地块房屋协议补偿估价报告》（沪国衡估字[2018]第 C025号），

补偿价格评估结果为 10,452.22 万元。 

公司依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要求，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

质的资产评估机构对上述动拆迁事项涉及的补偿估价报告进行复核。依据银信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9年 11月 15日出具的《关于《上海大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位于松江区松江 SHD-05-007 号地块房屋协议补偿估价报告》的评估复核报告》（银

信核报字[2019]沪第 014 号），确认上海国衡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协议补偿估

价报告评估结果合理。 

四、拆迁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上海市松江区石湖荡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上海市浦东第四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 

乙方（被补偿人）：上海绿庭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有关规定，甲方对乙方房屋进行减量化清拆的补偿，双方就补偿事宜经协

商一致，并签订本协议。 

1、经上海国衡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评估，评估总价为 10,452.22 万元人民币，

包括土地使用权、房屋建筑物及辅助设施等。 

2、甲方共计向乙方支付补偿款为 10,492.81万元人民币。 

3、乙方应在 2020 年 3月 18日前搬离原址，并负责房屋使用人也如期搬迁。房

屋使用人未搬迁的，视作乙方未搬迁。 

4、甲方应在本协议签订后 90 日内向乙方支付 5,246.4 万元补偿款；乙方搬离

原址并向甲方完整移交房屋及相关资料后，甲方应在 90日内向乙方结算剩余的补偿

款。 

5、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名或盖章后成立，经乙方公司的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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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生效。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拟动迁的土地用途为畜牧用地，自公司退出养殖业务后基本处于闲置状态。

该地块被当地政府列入企业减量化清退、清拆项目范围，本次交易是配合地方政府

企业减量化项目的实施，同时也有利于公司资源的整合和优化，符合公司发展的战

略规划，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交易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视动拆迁完成情况

予以确认，尚存在不确定性。若本次动迁完成实施，在不考虑税收影响的情况下，

公司预计将获得资产处置收益 8,585万元（税前，未经审计），最终税费根据实际情

况确定，收益具体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经审计后的财务报告为准。 

以上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